湖北经济学院综合测评美育积分兑换方案
一、设计思路
根据《湖北经济学院本科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》（鄂经院发〔2023〕79号），本方案旨在通过“到梦空间”美育积分兑换综测分的机制，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美育活动，提升审美素养和人文修养，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
二、美育积分获取途径及规则
（一）积分获取途径
涵盖校级、院级所有美育活动，包括但不限于“经彩青春”文化艺术思政课系列活动、学院特色文化活动、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、艺术展览、艺术讲座、摄影创作活动、微电影微视频创作活动等。
（二）积分规则
1.普通参与者/普通观众
[bookmark: OLE_LINK5][bookmark: OLE_LINK6]参与任何美育活动，无论是校级还是院级，只要完成该活动“到梦空间”报名及现场签到流程，即可获得艺术修养类0.5积分。
2.演员/上台演出者
对参与含上台演出环节项目的演员及演出人员，完成“到梦空间”首次报名与签到流程后，可直接获得0.5分艺术修养类积分。
演出结束后，需按活动组织主体申请创建第二次“到梦空间”活动：
• 若为学院组织的活动，由相关学院团委统一向校团委申请；
• 若为校级组织开展的活动，由该校级组织统一向校团委申请。
该活动积分类型设为艺术修养类，分值1.5分，人员完成活动报名与签到流程后，即可获得对应积分。
综上，此类人员通过两次活动认证，共计可获得2分艺术修养类积分。
三、美育积分兑换与应用规则
（一）兑换比例
学生“到梦空间”账户内的美育积分与《学生综合素质测评评分细则》“美育实践活动”板块综测分值实行 1:1 等额兑换，直接计入综合素质测评总成绩，但累计兑换上限为6分。
（二）申报时间
美育积分兑换每学年进行一次，一般在9月份与综合测评同步进行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
[bookmark: _GoBack]学生需提供“到梦空间”美育积分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，并在《湖北经济学院学生综合测评成绩表》中如实填写。
（四）审核认定
1.班级评议小组负责初步审核美育积分材料。
2.学院测评小组（由分管学生工作的书记、辅导员等组成）负责最终审核认定。
3.公示监督：美育积分兑换情况需在班级和学院范围内公示不少于3天，接受全体师生监督。对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其当年综合测评评优资格。
四、美育活动审批与积分设置  
1.各学院团委须至少提前5个工作日，提交《美育活动申请表》，校团委审核通过后，即可发布“艺术修养类”到梦空间，并在发布页面自行预设“艺术修养类”积分（即美育积分）。  
2. 校团委在线审核：  
审核通过→活动方可举办，且预设积分自动生效；  
审核未通过→活动不得举办，积分无效。  
3. 活动结束后，系统按报名名单自动发放积分，无需二次操作。
五、附则
1.本方案所述的美育活动，必须是校团委认定的活动。
2.同一项目在不同类别中不重复积分，按最高分值计算。
3.本方案由校团委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试行。以往规定与本方案不一致的，以本方案为准。
附件：湖北经济学院第二课堂美育活动申请表
共青团湖北经济学院委员会
2025年9月15日


湖北经济学院第二课堂美育活动申请表
（发布到梦空间使用）
	活动名称
	

	主办单位
	
	参与对象
	

	活动时间
	
	活动地点
	

	活动负责人
	
	联系方式
	

	有无赞助
	
	赞助商
	

	积分设置
	

	活动内容
简介
	

	活动策划及流程
	（可另附件）

	学院团委
意见
	签名：            部门公章

	校团委意见
	   签名：            部门公章


注：请正反印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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